FAATAE D ZIRERH P el A 2
114 B4 | F % 43645%

Z 2 B 3P

2 F ANIm A % fgs

,,%),\ ’k@_& ?J;%}s

A 4 B2 (TPELEE 2 AR

i

=

(]

ZEB(TE 2 E2 KAL)

Pl A B RFEE AT R At A REI5E1 30p 330

B R LT BH 8, 4885 0 & hosi 4 4 2

i o
RIS RN BT o AR R e AT RS

88,488~ 5 mi R l*%lﬁl’?pé’uml&qiﬁ o
},%"él- é&'&if”—i%‘épﬁi}‘f\b°
2d £ Ap

AERLEFILE CZHP FERE e g1 F R



’

S RAAR AL ZTESTARIIER > FeFH AL 2
REFREA e RENHARPRIONE ~2Z FRIP A
A 111&110 11p ~112#47 7p ~112#11° 9p ~ 113
ﬁ4399QWﬂ#fV§§?&§%(TFO4§0'%3£‘IEQZB8
AN QF T, 2217 ~ 356,379~ 0 3-1282, 79T~ » 8 e
Qﬂkia~%%$%’xﬁé%“*~&$éﬂ Vs
HLFE L2210~ 202 3. ]4—’ o X RIBX YT L FIHER

i

ik & &% %ﬁ%ii’ﬁh;%gﬁéﬂééWI A
FlES TREEWHF A F 4 420 156l 408 - =
ZEBHpII3E8 T 9p A ARG B gL v T A 487

8488m£~? BN E o RHTALE DIV o R A X

ZEF R EF F T ﬁﬁ&k&iéﬁwqmﬁ4gm

= F B E S MGRA TR AR L SREE AP
FEP - BRALPOR AR ko A2 2 R TR
BARAT 2w G AMRIZRZBAFFPN 0 ERE
FEFLAVFHFTE T RPFHR @A FE2 Bk
2B R EAT A R > AR L LR G AR 0 TR
WA B Lo BT E S ZIE s 25 Bt MeIGR MR A X
ZRAAFRP > SARL FEFEFEH R 8ES, 488~
3 bt *"LFTFL’HES ~iEH £ o

= ~aE R

LB L BT R S 2P R 113#47 18p 2wk A W
@%‘}; FEAILZ RS W ’7rﬁ~4 FAPED 7 AR
M E FHEFFIN3E8 407 BN ARD SR FFE

9%&£¢$£9i&; FR22925LRF AR g 0 MiEid

FEREALZ RS W IRERRY AT 0w AERERIE

)

ol
d

N

A =4
FREEF T AT EP L RLZFH W o ek
F NN A N - N

&

A % %

Wt F LB AT READ P T T AR R TR R
B\ it )

* o



F)R4 L EMLE ZERSNIIERF > FRFHIAE 2 SaF
WA o e REERFAL0F A2 FRP B0 RE ]
llfcll’% 11p ~112#47%7p ~112#1179p ~113%47 9p

> B 2480, 753~ ~ 188,438~ ~ 287,227~ ~ 33
6,379~ » 83128 2,797~ - L FHEPpic s v 1 »4£8F
8,488~ 2 4eri & w2 A1 A N ERFH o fPE 2 E]1L3
E4718p 5= > X 2 w2 MR TP §J v BB E
FHP o ZEF O BRAABEAPRHRI T FHRARY
AT P :T‘*L,%?E-‘ﬂ.%?*) ﬁhé‘fﬁ“bxﬂ’. MHE L RA
PHEMAZELIR (APREFII29F) o2y rREEE
(BREE)o2 a%%w%vg(&w&%)’féﬁﬁ
Fle ~HEESZRPIEIR A BLLIESHRL
2. EF o *ﬁ%%ﬂﬁ@%iﬁﬁ’ﬁﬁgﬁﬁﬁﬂﬂ

%ﬂ%’ﬁ%ﬁﬂﬁ%%ciﬁ’w z%néammwm

[

o
x“f.r
)
(@]
O
g:,-r\
()
oy
>\_
-
+5%
“3
;}.r
[u—
.-
ﬁ
(a
Ny
=
ﬁ?
o ts
il
Cd
%E
Y
9
=

N B AUl LA

T p R 2y AR g o BRSPS
FodcBARR 24 > A2 RATBIER RGP v o Butz

%0 ML M’%ﬂﬁ%m*’ﬁ ) TR A Rk u F3ty 2
@@?Eso 8 ? FREH O PEA NS 0 N F23
ERIE G P2 oo
Zﬁﬁr%aﬁaf4%#ME2ﬂN£ AT I ST
8,488~ % 4ovt & Aror 2. I 4~ & BT A -
A iR e o PR A AR E?f%%Pﬁﬁiﬁa
Hiz 94 ~ 71 ,13'&/,,\, gﬁg,yg AR HF o
ErLFREE: ~FIETE S ZRPEHIAL
THFEEA S e g2 2 i ANTIRZFFPF 0 AR
d MK AKE > fuad RTE
2 A B AR A MR 2R (B i2RSlER 52
FHI0115LAF 248 0 SBR) -

\.u
N
>
)L‘_

E

%H
:H_\,

T
kia!

EL
$4

-~

A

()



254 @ R A 2 (TR E FEFIBZ PR
| (?“?ﬁl%%iééﬁ‘)ﬁj‘*%%(z FuiEF)TE A& ?
LB L BN E Ay CHEe A ARAR A
ﬁ‘%ﬁ“%ﬁiﬁ%%fg*”@ﬁoé%i”AHO”
TR RERAAZY ) B REZ O Amp AT &
ANEIRITE BAER D ¢@\ppﬁo@%@ﬁku@§:w
ST B RRATAEEERE R R THEITE
iwfﬁ%fﬁ%sﬁ%E‘Mfﬁwwwm A

DD BF EEARE FEF T SREERFIEF]
TE N QI ‘3431‘§§:1—MF‘9? HE oV REALAL 2 r
WAL ZEFNFHEDPUED 2 R R A 9
e 2P H2FAFAF - RFEEAIZEREED G
1 Gl EA

S22 2 EHw 2 EHI282, 79T~ EADPF A 111+8
T16p AL FES RS HHRT T IR TFREFE2 P
M2 ZEFERS - T REPHL1I3EEY 9P ’%@%%‘)ﬁ“@?
Z. A AL 5888,488x > Pl F FE A X 2 ®AT]13#4
Bpr-F RELZEFTRAENZF AL 2824873 F
EA R L RS R O C U
AR E]TA'Ffz'ﬁ@%?}a B E e i o R R
ToElR R ERP kI 2R BAFRIM S H A
£888,488~2 2 & ~ FIAINA > Y BT R o

I kbR Ry R @S REE MR 2 MG
ﬁéﬂ%%ﬁé“l?%%‘%£~ﬂ, ENE SR
d

1\33
.
e

B3y ¥ o

S5} .
15 3 g 13 7
% ? P 14

AR E S ded 3R 0 Rt EE 200 P AR D RS
Ao PN AR AR T REFFEIAZAEGEL S 2R



PEFEF o FFAZ T AR L S2d 2 @52
Pk e Y o AP T R

(- ) RXldsrigdz 242 HE/p % o

(Z) RFDFTHEFREIRYAFEF 242 2HTF o
-%%&;gfﬂOﬂwﬁﬁpét~wﬂé%’éwﬁﬂiﬂﬁ*%?

b

i o A & 115 ¥ 3 : 13

T o F OFkE
L0
e ST E0&
(RT2 %) [egp  [@EflF [Agp  |[@E{ZF
(2 H) (2 F)
1 848,488~ |A 113 & 8|2.775% |p 1132 9|4 #6B*
P9p AR ; R
Fikn CI0P At e g
g ge|LEE
L 0+ & ¥
0o
K R A7
Bowh
PR
FAL R
E 4% 7
w2203
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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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4364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李炤毅  
被      告  劉名文(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劉茗蕙(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李瑞明(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李蓮誠(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蓮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李蓮誠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李蓮誠如以新臺幣8萬8,4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同法第433條之3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民國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年4月9日分別核撥借款新臺幣(下同)4萬0,753元、1萬8,438元、2萬7,227元、3萬6,379元，總計12萬2,797元，約定如借款人未依約償還本息，除應負擔約定遲延利息外，尚應按期給付百分之10、20之違約金。又依渠等約定，被告李蓮誠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部分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年期定儲金機動利率加計百分之0.15浮動利息計算，詎李蓮誠自113年8月9日起，即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本金8萬8,488元及利息、違約金，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訴外人吳雲英因此應負連帶清償之責。嗣訴外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依民法之規定應對被繼承人吳雲英之債務，在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李蓮誠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借款等語，並聲明：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城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吳雲英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李蓮誠連帶給付原告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則以：113年4月18日訴外人即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被告李蓮誠均遵期履行借款債務。被告李蓮誠截至113年8月始有違約未按期繳款之情事，參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2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保證債務尚未發生，故本件保證債務應屬不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李蓮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供本院審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年4月9日分別核撥借款4萬0,753元、1萬8,438元、2萬7,227元、3萬6,379元，總計12萬2,797元。被告李蓮誠迄今尚欠本金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嗣吳雲英113年4月18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拋棄繼承等情，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就學貸款專用）、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29頁），並有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附卷可稽（見限閱卷），且為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所不爭執；又被告李蓮誠對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原告請求李蓮誠給付部分：
　⒈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迄今尚積欠本金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為清償等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訴請被告李蓮誠返還如上借款本金及其違約金、利息部分，洵屬有據，自應准許。　
　㈢原告請求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給付部分：
　⒈按保證人死亡前已發生之債務，在約定限度之範圍內，固應由其繼承人承受，負連帶償還責任；惟保證人死亡後始發生之債務，則不在其繼承人繼承之範圍（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連帶保證人對乙方(即原告)所負保證債務之範圍，為甲方(即被告李蓮誠)就本借據(含特別條款)所含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手續費、其他各項應付費用或款項、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等一切債務。連帶保證人對乙方所負保證債務之期限，應自保證契約成立生效日起至甲方依本借據所負債務完全清償之日為止。連帶保證人除願遵守前二項約定外，並同意下列各款事項：㈠在甲方於清償期間屆至而不依本借據還款、或依本借據(含特別條款)約定而視為全部到期，連帶保證人應負保證責任，為放款借據第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款明文約定。可知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被告李蓮誠於清償期限屆至不依上述借據還款、或有約定視為全部到期之事由發生時，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⒊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之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16日至被告李蓮誠完成借據所示之教育階段學業之日止，被告李蓮誠最後一次還款日期為113年8月9日，賸餘未清償之借款本金為8萬8,488元，則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日死亡時，被告李蓮誠尚無違約之情，是吳雲英之連帶保證債務於其死亡前尚未發生，揆諸前揭說明，吳雲英無需就本件借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於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借款本金8萬8,488元及違約金、利息部分，尚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且繳納上訴費。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附表：
		編號

		本金
（新臺幣）

		利息

		


		違約金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1

		8萬8,488元

		自113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3年9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6個月部分，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4364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李炤毅  

被      告  劉名文(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劉茗蕙(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李瑞明(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李蓮誠(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蓮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

    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李蓮誠負擔，及自本判決確

    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李蓮誠如以新臺幣8

    萬8,4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

    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

    情形，依同法第433條之3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

    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民國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

    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

    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

    年4月9日分別核撥借款新臺幣(下同)4萬0,753元、1萬8,438

    元、2萬7,227元、3萬6,379元，總計12萬2,797元，約定如

    借款人未依約償還本息，除應負擔約定遲延利息外，尚應按

    期給付百分之10、20之違約金。又依渠等約定，被告李蓮誠

    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部分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1年期定儲金機動利率加計百分之0.15浮動利息計算，詎

    李蓮誠自113年8月9日起，即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本金8萬

    8,488元及利息、違約金，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訴外人吳

    雲英因此應負連帶清償之責。嗣訴外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

    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

    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依民法之規定應對被

    繼承人吳雲英之債務，在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

    李蓮誠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借款等語，並聲明：

    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城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吳

    雲英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李蓮誠連帶給付原告8萬8,488元，

    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則以：113年4月18日訴外人即

    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被告李蓮誠均遵期履行借款債務

    。被告李蓮誠截至113年8月始有違約未按期繳款之情事，參

    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2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連帶

    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保證債務尚未發生，故本件保證債務應

    屬不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李蓮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供本院審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為連帶保

    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原告於111

    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年4月9日分

    別核撥借款4萬0,753元、1萬8,438元、2萬7,227元、3萬6,3

    79元，總計12萬2,797元。被告李蓮誠迄今尚欠本金8萬8,48

    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嗣吳雲英113年4

    月18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

    明、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拋棄繼承等情，業據其提出放款

    借據（就學貸款專用）、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系統表、戶籍

    謄本等件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29頁），並有家事事件(繼

    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附卷可稽（見限閱卷），且為被告劉

    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所不爭執；又被告李蓮誠對原告主張

    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

    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

    之主張為真正。

　㈡原告請求李蓮誠給付部分：

　⒈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

    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23

    3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迄今尚積欠本金8萬8

    ,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為清償等語，業經本

    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訴請被告李蓮誠返還如上借款本金及其

    違約金、利息部分，洵屬有據，自應准許。　

　㈢原告請求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給付部分：

　⒈按保證人死亡前已發生之債務，在約定限度之範圍內，固應

    由其繼承人承受，負連帶償還責任；惟保證人死亡後始發生

    之債務，則不在其繼承人繼承之範圍（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

    字第10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連帶保證人對乙方(即原告)所負保證債務之範圍，為

    甲方(即被告李蓮誠)就本借據(含特別條款)所含本金、利息

    、遲延利息、違約金、手續費、其他各項應付費用或款項、

    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等一切債務。連帶保證人對乙方所負

    保證債務之期限，應自保證契約成立生效日起至甲方依本借

    據所負債務完全清償之日為止。連帶保證人除願遵守前二項

    約定外，並同意下列各款事項：㈠在甲方於清償期間屆至而

    不依本借據還款、或依本借據(含特別條款)約定而視為全部

    到期，連帶保證人應負保證責任，為放款借據第9條第1項、

    第2項、第3項第1款明文約定。可知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被

    告李蓮誠於清償期限屆至不依上述借據還款、或有約定視為

    全部到期之事由發生時，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應負連帶清償責

    任。

　⒊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之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

    16日至被告李蓮誠完成借據所示之教育階段學業之日止，被

    告李蓮誠最後一次還款日期為113年8月9日，賸餘未清償之

    借款本金為8萬8,488元，則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

    日死亡時，被告李蓮誠尚無違約之情，是吳雲英之連帶保證

    債務於其死亡前尚未發生，揆諸前揭說明，吳雲英無需就本

    件借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劉名文、

    劉茗蕙、李瑞明於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借款本金8

    萬8,488元及違約金、利息部分，尚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法律關係，

    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且繳納

上訴費。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

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

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附表：

編號 本金 （新臺幣） 利息  違約金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1 8萬8,488元 自113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3年9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6個月部分，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4364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李炤毅  
被      告  劉名文(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劉茗蕙(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李瑞明(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李蓮誠(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蓮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李蓮誠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李蓮誠如以新臺幣8萬8,4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同法第433條之3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民國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年4月9日分別核撥借款新臺幣(下同)4萬0,753元、1萬8,438元、2萬7,227元、3萬6,379元，總計12萬2,797元，約定如借款人未依約償還本息，除應負擔約定遲延利息外，尚應按期給付百分之10、20之違約金。又依渠等約定，被告李蓮誠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部分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年期定儲金機動利率加計百分之0.15浮動利息計算，詎李蓮誠自113年8月9日起，即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本金8萬8,488元及利息、違約金，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訴外人吳雲英因此應負連帶清償之責。嗣訴外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依民法之規定應對被繼承人吳雲英之債務，在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李蓮誠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借款等語，並聲明：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城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吳雲英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李蓮誠連帶給付原告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則以：113年4月18日訴外人即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被告李蓮誠均遵期履行借款債務。被告李蓮誠截至113年8月始有違約未按期繳款之情事，參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2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保證債務尚未發生，故本件保證債務應屬不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李蓮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供本院審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年4月9日分別核撥借款4萬0,753元、1萬8,438元、2萬7,227元、3萬6,379元，總計12萬2,797元。被告李蓮誠迄今尚欠本金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嗣吳雲英113年4月18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拋棄繼承等情，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就學貸款專用）、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29頁），並有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附卷可稽（見限閱卷），且為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所不爭執；又被告李蓮誠對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原告請求李蓮誠給付部分：
　⒈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迄今尚積欠本金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為清償等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訴請被告李蓮誠返還如上借款本金及其違約金、利息部分，洵屬有據，自應准許。　
　㈢原告請求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給付部分：
　⒈按保證人死亡前已發生之債務，在約定限度之範圍內，固應由其繼承人承受，負連帶償還責任；惟保證人死亡後始發生之債務，則不在其繼承人繼承之範圍（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連帶保證人對乙方(即原告)所負保證債務之範圍，為甲方(即被告李蓮誠)就本借據(含特別條款)所含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手續費、其他各項應付費用或款項、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等一切債務。連帶保證人對乙方所負保證債務之期限，應自保證契約成立生效日起至甲方依本借據所負債務完全清償之日為止。連帶保證人除願遵守前二項約定外，並同意下列各款事項：㈠在甲方於清償期間屆至而不依本借據還款、或依本借據(含特別條款)約定而視為全部到期，連帶保證人應負保證責任，為放款借據第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款明文約定。可知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被告李蓮誠於清償期限屆至不依上述借據還款、或有約定視為全部到期之事由發生時，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⒊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之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16日至被告李蓮誠完成借據所示之教育階段學業之日止，被告李蓮誠最後一次還款日期為113年8月9日，賸餘未清償之借款本金為8萬8,488元，則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日死亡時，被告李蓮誠尚無違約之情，是吳雲英之連帶保證債務於其死亡前尚未發生，揆諸前揭說明，吳雲英無需就本件借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於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借款本金8萬8,488元及違約金、利息部分，尚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且繳納上訴費。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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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1

		8萬8,488元

		自113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3年9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6個月部分，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小字第4364號

原      告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佳曉  

訴訟代理人  李炤毅  

被      告  劉名文(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劉茗蕙(即李蓮美之代位繼承人)



            李瑞明(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李蓮誠(即吳雲英之繼承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李蓮誠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李蓮誠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李蓮誠如以新臺幣8萬8,48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由要領

一、本件被告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同法第433條之3規定，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民國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年4月9日分別核撥借款新臺幣(下同)4萬0,753元、1萬8,438元、2萬7,227元、3萬6,379元，總計12萬2,797元，約定如借款人未依約償還本息，除應負擔約定遲延利息外，尚應按期給付百分之10、20之違約金。又依渠等約定，被告李蓮誠應依年金法按月攤還本息，利息部分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年期定儲金機動利率加計百分之0.15浮動利息計算，詎李蓮誠自113年8月9日起，即未依約還款，迄今尚欠本金8萬8,488元及利息、違約金，依約已視為全部到期，訴外人吳雲英因此應負連帶清償之責。嗣訴外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聲請拋棄繼承，依民法之規定應對被繼承人吳雲英之債務，在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李蓮誠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訴請被告返還借款等語，並聲明：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城應於繼承被繼承人吳雲英遺產範圍內，與被告李蓮誠連帶給付原告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三、被告則以：

　㈠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則以：113年4月18日訴外人即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被告李蓮誠均遵期履行借款債務。被告李蓮誠截至113年8月始有違約未按期繳款之情事，參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92號民事判決意旨，本件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死亡前保證債務尚未發生，故本件保證債務應屬不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李蓮誠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供本院審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李蓮誠於109年間，邀同訴外人吳雲英為連帶保證人，向原告於借款額度100萬元之範圍內借款，原告於111年11月11日、112年4月7日、112年11月9日、113年4月9日分別核撥借款4萬0,753元、1萬8,438元、2萬7,227元、3萬6,379元，總計12萬2,797元。被告李蓮誠迄今尚欠本金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嗣吳雲英113年4月18日死亡，吳雲英之繼承人即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李蓮誠，渠等4人均未拋棄繼承等情，業據其提出放款借據（就學貸款專用）、就學貸款放出查詢單系統表、戶籍謄本等件為證（見司促卷第11至29頁），並有家事事件(繼承事件)公告查詢結果附卷可稽（見限閱卷），且為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所不爭執；又被告李蓮誠對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80條第3項本文準用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原告請求李蓮誠給付部分：

　⒈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民法第233條第1項亦有明文。

　⒉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迄今尚積欠本金8萬8,48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為清償等語，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訴請被告李蓮誠返還如上借款本金及其違約金、利息部分，洵屬有據，自應准許。　

　㈢原告請求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給付部分：

　⒈按保證人死亡前已發生之債務，在約定限度之範圍內，固應由其繼承人承受，負連帶償還責任；惟保證人死亡後始發生之債務，則不在其繼承人繼承之範圍（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連帶保證人對乙方(即原告)所負保證債務之範圍，為甲方(即被告李蓮誠)就本借據(含特別條款)所含本金、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手續費、其他各項應付費用或款項、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等一切債務。連帶保證人對乙方所負保證債務之期限，應自保證契約成立生效日起至甲方依本借據所負債務完全清償之日為止。連帶保證人除願遵守前二項約定外，並同意下列各款事項：㈠在甲方於清償期間屆至而不依本借據還款、或依本借據(含特別條款)約定而視為全部到期，連帶保證人應負保證責任，為放款借據第9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1款明文約定。可知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被告李蓮誠於清償期限屆至不依上述借據還款、或有約定視為全部到期之事由發生時，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⒊查被告李蓮誠向原告借款12萬2,797元之借款期間自111年8月16日至被告李蓮誠完成借據所示之教育階段學業之日止，被告李蓮誠最後一次還款日期為113年8月9日，賸餘未清償之借款本金為8萬8,488元，則連帶保證人吳雲英於113年4月18日死亡時，被告李蓮誠尚無違約之情，是吳雲英之連帶保證債務於其死亡前尚未發生，揆諸前揭說明，吳雲英無需就本件借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劉名文、劉茗蕙、李瑞明於繼承吳雲英之遺產範圍內給付借款本金8萬8,488元及違約金、利息部分，尚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連帶保證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陳怡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且繳納上訴費。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

　　　　　　　　　　　書　記　官　蔡儀樺

附表：

編號 本金 （新臺幣） 利息  違約金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起迄日 （民國） 週年利率 1 8萬8,488元 自113年8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 2.775％ 自113年9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6個月以內者，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10，逾期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6個月部分，按借款利息週年利率百分之20計算 

  



